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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 1998年 3月 15日至 17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伊斯兰外交部长会

议第二十五届会议发表的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与美国和联合王国间危机的第

8/25-P号决议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布扎德 奥马尔 杜尔达(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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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和英文] 

关于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与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间的危机的第 8/25-P号决议 

 回历 1418年 11月 17 日至 19 日(1998 年 3 月 15 日至 17 日)在卡塔尔国多哈

举行的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伊斯兰世界各国人民得享更美好将来

会议), 

 审议了关于目前在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和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间的危机的项目,也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根据要求成员国团结一致的 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 的原则和宗旨, 

 强调 联合国宪章 的原则规定,全体会员国承诺在其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或威

胁使用武力,并且以和平手段解决其争端, 

 注意到 1998 年 2 月 27 日国际法院关于其审议此一案件的管辖权和同意接受

的裁决,从而使此案件回到循法律程序解决的道路上, 

 表示深为赞赏大民众国采取的立场和积极倡议,以使令所有各方都能接受地设

法和平解决此一危机, 

 参照以前各种伊斯兰会议的决议,各区域组织通过的决议和宣言,特别是阿拉

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 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 1997年 6月 2日至 4日在哈拉

雷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声明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 最后公报 ;这些决议

全都规定,除其他外,如果这两个西方国家坚持拒绝回应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

主义民众国提出的一向得到上述区域组织支持的积极倡议,那些组织就要找寻其他

减缓利比亚人民的苦难的手段, 

 对另外两方不理会大民众国的倡议和区域组织为解决此一危机所作的努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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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遗憾, 

 深为关注阿拉伯利比亚人民及邻国人民因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748(1992)和

883(1993)号决议而强加的不公制裁;而遭受的人道主义和物质损失, 

 警告危机持续不已给本区域的安全造成的危险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有

害后果, 

 1. 请有关各方采取必要步骤执行国际法院裁决; 

 2. 回顾以前各种伊斯兰会议决议声援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支持该国的正义立场和争取和平解决此一危机的建设性努力,最近的是德黑兰伊斯

兰首脑会议的决议; 

 3. 欢迎国际法院 1998年 2月 27 日的裁决规定,国际法院对审理此案具有管

辖权,并注意到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代表团的说明; 

 4. 促请安全理事会立即中止安全理事会第 748(1992)和 883(1993)号决议强

加于利比亚的制裁,直至国际法院按照 联合国宪章 给这个提交给它的案件作出

最后判决,从而缓减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的苦难,并让此案件回到法律程序; 

 5. 请成员国积极参与安全理事会预定 1998 年 3 月 20 日举行的开放参加的

会议,审议中止强加于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的制裁的问题; 

 6. 又请秘书长立即同各区域组织联系,共同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秘书长交

涉结束此一危机,并就此向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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